佛光大學教師申請113年度國科會研究獎勵檢核表
一、申請人資料
	姓    名
	[bookmark: _GoBack]

	單    位
	

	職    級
	□教授  □副教授  □助理教授  □講師

	到職日期
	年   月   日



二、檢核項目
	項次
	檢核項目
	自我檢核結果
	業管單位確認

	1
	自公立大專校院及公立學術研究機關（構）退休人員。
	□是  □否
	□符合  □未符合

	2
	112學年度擔任國科會研究計畫主持人且領主持費者。
	□是  □否
	□符合  □未符合

	3
	111年8月1日起符合本校專任教學研究人員之教學鐘點時數之規定。
	□是  □否
	□符合  □未符合

	4
	通過近一次教師評鑑（免評者除外）。
	□是  □否
	□符合  □未符合

	5
	112-1、112-2教學評量成績平均達4分以上。
	□是  □否
	□符合  □未符合

	6
	108年8月1日起發表在SCI、SSCI、A&HCI、EI、TSSCI期刊或本校人文領域核心期刊等發表學術論文至少5篇（含）以上。（已刊登）
	□是  □否
    篇
	□符合  □未符合

	7
	108年8月1日起主持校外研究計畫至少4件（含）以上。
	□是  □否
    件
	□符合  □未符合

	8
	108年8月1日起專利案及技術移轉案，二者合計至少5件（含）以上。
	□是  □否
    件
	□符合  □未符合

	9
	108年8月1日起主持產學合作計畫至少3件（含）以上，且計畫金額累計達200萬元（含）以上者。
	□是  □否
    件
         元
	□符合  □未符合


     1、項次6-9之績效，須以本校名義為之，且登錄於教師研究類系統，方能採計。
     2、自我檢核項次1為「否」，項次2-5皆為「是」，且項次6-9其中之一為「是」者，方可提出申請。
     3、業管單位確認欄，申請人勿填寫。

三、檢附5年內（108年8月1日至113年7月31日）之著作目錄，I級期刊請標記。
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系主任（所長）：                  院長：                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